服 务 需 求
    本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依据《沈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采购工作管理办法》，采取自行询价方式进行。并于2026年4月16日9点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概况
1、对在沈阳市从事安装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企业生产的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进行抽样检测。
2、对2026年检测不合格防护门进行复检，费用由防护设备生产厂家承担，不计入本次招标报价。
二、检测内容
2026年防护设备现场检测内容
1、主体检测：
防护设备预埋件施工隐蔽工程检测（10个项目），每个项目双扇防护密闭门、连通口双向受力防护密闭门各1樘，单扇防护密闭门、密闭门各2樘，如项目无双扇防护密闭门、连通口双向受力防护密闭门由单扇防护密闭门、密闭门代替。检测内容依据《人民防空防护设备（防护门类）质量检测通用标准（征求意见稿）》。
2、 防护门检测：
防护门100樘（14个项目），每个项目抽检双扇防护密闭门、防爆波活门、封堵板各1樘，其余抽检单扇防护密闭门、密闭门，如项目无双扇防护密闭门、封堵板由单扇防护密闭门、密闭门代替。检测内容依据辽宁省地方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DB21/T 3887—2023。
3、 防化检测：
进风系统、排风系统各7套（7个项目）。检测内容依据辽宁省地方标准《人民防空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DB21/T 3887—2023。
三、项目预算
预算金额：47,500.00元
四、最高限价
最高限价：47,500.00元
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6年4月16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沈阳市人防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13楼会议室
六、合同履行期限：
6月底前完成全部检测内容，如存在复检，11月底前完成复检内容。
七、成果文件：
项目检测完，需提供检测报告和检测的影像资料。
八、付款方式及条件:
出具检测报告后1个月内一次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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